
行政長官會見傳媒答問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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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想問剛才有記者朋友問到政府未來會否考慮將禁止的範圍進

一步擴大至 Telegram 又或者連登這些討論區？第二個問題就是林太

你之前說過，如果透過緊急法立反蒙面法的話，要考慮反效果，政

府現在研判的形勢是否即使推行，社會可能在國際聲譽上的反效果

其實都是香港可以承受？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現在會否考慮警員執

法的時候，有市民覺得沒辦法辨識警員身分是一個很大的困擾，究

竟政府會否要求警員執勤的時候不可以蒙面？謝謝。 

  

行政長官：第一個問題我剛才都回答了，因為這個暴力行為不斷變

化，近日大幅升溫，所以我們經過審慎考慮，今日作出這個我們認

為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事實上，審議和研究現行法律下可用的手

段，不是始於這幾天，我們研究了一段時間。我們真的很審慎，有

些法律我們知道即使是合法、合理，但可能在觀感上會帶來一些影

響，我們是到了真的覺得需要、在一個公眾危險出現了的情況，我

們就要作出這個負責任的決定。今日我不能夠詳細向你說，究竟我

們還有甚麼地方可以用同樣的手法，進一步透過訂立規例來處理。

我可以向你保證，在訂立規例的時候，我們會同樣審慎，亦一定以

香港的公眾利益為依歸；任何違法、違憲，明顯對香港有很大損



害，換句話說，既不能夠止暴，又帶來其他很危害香港的事，我們

一定不會做。因為我們和廣大的市民是同坐一條船，我們希望香港

能夠恢復秩序，希望市民仍然有一個可以安居的城市。 

  

  第二，你提到反效果。事實上在今日這麼困難的局面，是沒有

哪一件工作完全百分百有社會的支持、完全沒有一些負面或者觀感

上不利於香港的效果，我們往往都是要權衡輕重後作出一個艱難的

決定。你特別提到有關外資的問題，在很初期可能有這個看法，但

近期，更多本地和海內外企業、投資者告訴我們，如果香港再亂下

去，即是說不知道哪裏安全、哪裏可以開店、哪裏可以請人、可否

在機場離開香港、回來時會否被圍堵，談何有一個投資環境？所以

我們認為現在首要保住的，不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定和香港經濟

的穩定，以至營商和投資的環境，都是要停止暴力，而今日採取的

措施，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停止暴力。關於警察在執法時的識別，我

請李局長向大家說說。 

  

保安局局長：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無論他的崗位是甚麼，

都是有方法去辨識他的，包括軍裝警務人員會有一個編號；便裝警

務人員會有一個委任證；大家經常說的速龍小隊，他的頭盔都有一

個特別的編碼可以識別他的（身分）。再者，警方有不同的紀錄、任



命方法或者一些部署的文件，是能識別不同的警務人員。再者，在

現有廣泛攝錄的情況之下，去識別警務人員的方法是非常之多。但

是如果暴徒不是立刻在現場被捕，因為他蒙面，是幾乎沒有辦法去

識別他的。再者，暴徒可以選擇離開現場，警務人員因為他的職

責，他必須面對這些暴力行為，他是不可以離開崗位的，所以必須

有合適的保護裝備，確保他們在執行他們任務的時候，合理地保護

他們的人身安全。似乎大家很重視怎樣保護犯法人士的身分不被識

別，我們希望訂立這個《禁止蒙面規例》的目的，正正就是希望減

少蒙面而犯法，特別是暴力犯法的人士，從而回復社會的安寧、平

靜和安全。警方亦會因此不需要再去處理一些暴動或者極度暴力的

行為，而使用武力。我重複，如果沒有暴徒去犯法，就不需要警方

去執法的。所以我們整個禁止蒙面的規例的目的，都是希望達到我

們社會的公共安全回復正常。 

  

記者：想問林太，《基本法》六十六條說立法會是唯一的立法機關。

林太，你自稱現在並不是緊急情況，但你又用緊急法繞過立法會，

蒙面法極度可能有違憲的立法情況，你怎樣面對司法覆核的挑戰？

因為我們收到消息好像已經有人準備入禀，這是否亦等於行政完全

凌駕立法？另外，林太你是否參考烏克蘭革命而想到立這法？謝

謝。 



  

行政長官：第二個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不是」，我亦沒有了解該國

家的情況。第一個問題，大家如果有時間看看這《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它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權力去訂定一些規例是這樣說的─

─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並不一定要我們公布進入一個緊急情況，才能夠引用這條條例；但

是危害公共安全這標準，我相信今日已經達到。經過四個月，尤其

是近日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出現在各區，我不相信大家會認為不是

去到危害公共安全。最明顯就是去問問市民，你是否放心任何時候

外出或去商店、逛逛商場，現在大部分市民都說沒有膽量，因為很

擔心人身安全。這危害公安的情況已經出現，所以援引這條例去訂

立一個規例，是合乎這條法例的精神。至於你說立法會是唯一的立

法機關──我知你是引述《基本法》──我剛才亦說過，這是一條

以附屬法例來進行的規例，所以亦會在立法會重開後交給立法會。

不過，我亦在此指出，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凡是經這條條

例訂立的規例，當沒需要時是會撤回的，所以條例亦賦予行政長官

撤回這條規例。至於司法挑戰，我請律政司司長講講。 

  

律政司司長：我認為最主要的是，你剛才表示擔心繞過立法會的程



序，剛才行政長官也說得很清楚，這是一個附屬法例，將會提交立

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情況去做。至於現時司法覆核的挑戰如

何，我也未知道，所以那方面比較難作任何回應。 

  

記者：你好，林太。想問第一個問題，你現在訂立反蒙面法後，你

預期暴力程度會下跌多少？如果你預計下跌的話，為何今日政府總

部說三時半會停止運作讓公務員同事提早下班？其實你是否預計做

了反蒙面法後，暴力程度會升級？你有否想過如果暴力程度升級會

怎樣？是否會戒嚴、有緊急狀態又或者出解放軍？因為現在都看

到，你一宣布有反蒙面法後，網上已經說由六區「遍地開花」變成

十六區「遍地開花」，很明顯見到預期暴力程度或者混亂程度會上

升，現在你會怎樣做？以及另外想問，這反蒙面法有否日落條款？

謝謝。 

  

行政長官：關於第二條題目，我會先答。剛才答上一條題目時我都

說了，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行政長官是可以廢除這命令，而

往時我們曾研究，亦做過一些文書查證，在使用後隔一段時間便會

廢除。 

  

  就第一條問題，你問預計效果會怎樣，這個在今日無辦法預

計，亦正是為何今日我們無法告訴你何時會廢除。以前的做法都不



是訂立了一條規例後，可以預見何時可以處理到引發做這規例的情

況，從而放一個時限，因為真是無辦法預計到。我相信當年六七暴

動的時候，都不可能預計到，但當引起要成立這規例的情況消失，

行政長官便會作出命令去廢除，而社會上亦一定會有聲音──既然

都沒有了公共安全受危害，為何仍然放這規例在此？所以你第一個

問題是究竟今日制訂了禁止蒙面的規例，對於現在我們非常擔心的

暴力行為會有怎樣的效果，同樣都是很難預測。我們當然希望有阻

嚇作用，特別是一些青年人，他會因為有阻嚇作用，他身邊的父

母、朋友、校長、老師會因為蒙面是違法，是清楚違法的，更有力

勸喻他不要出來以身試法參與這些暴力行為，那便可以令暴力行為

有所下降。同樣地，如果有了這法例，警方在識別、跟進、搜證、

檢控會較為有效，亦可以阻止或阻嚇這些暴力行為。 

    

  如果有人一定會以身試法或者一定會罔顧法紀，我們不可以預

計究竟這些人會採取甚麼暴力行動，但最終我希望整個社會要發出

很強的信息──大家都要停止暴力，珍惜香港，回復大家共同很珍

愛、亦很想維護的香港。如果你說在網上以前不斷動員的示威行

動、暴力行為，因為知道我們今日要立反蒙面法而在動員，這亦是

在預計之內。為了不要加深在此因為圍堵事件而產生的公眾秩序問

題或者令警方要維持秩序，我們作了一些安排。這些安排往時都是



有用的，如果你想知多些，政務司司長可以說兩句，我們往往都要

考慮這些因素而作出適當的安排。 

  

政務司司長：我想補充，其實我們沒有甚麼特殊安排，我們都是基

於整體操作、運作等考慮，作出適當的相應措施。 

 

(待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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